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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文 件

穗发改〔2021〕5 号

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

工程建设项目合并办理企业投资项目

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市空港委：

根据《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服务和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工作方案（2.0 版）的通知》（穗建改

〔2020〕28 号）及《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更新调整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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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》（H20205487）要求，为落实好“合并办理

企业投资项目备案”的相关工作，经衔接沟通，现就具体操作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合并办理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

简易低风险项目）的备案，具体由项目单位在市联审平台申报工

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时同步录入相关信息，市联审平台将

办理备案所需信息推送至省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省在线

平台）完成后续备案工作。省在线平台将备案办理结果反馈市联

审平台。

二、简易低风险项目的适用范围按照穗建改〔2020〕28 号文

件规定。新出让土地简易低风险项目在签署土地出让合同阶段同

步办理投资项目备案并赋码的具体实施时间及方式另行通知。

三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部门须协同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，

对有关办事指南进行相应修订并及时通告，同时按要求做好备案

信息后续处理。工程规划许可、施工许可部门须协同政务服务数

据管理部门，指导落实好工程规划许可、施工许可环节相关信息

的录入和推送。

四、合并办理简易低风险项目备案是持续优化和改善我市营

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，请各有关单位确保工作落实到位，并同

步做好宣传解释及有关人员的培训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

市工改办和我委反映。

五、2020 年 1 月印发的《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社会投资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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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不再单独办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H20200128）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。
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1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陈相玮，联系电话：831237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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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

理局，各区发展改革局。
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5 日印发


